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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

	民主评议工作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中共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总支部委员会                                           填报时间：2017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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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1、第1、2项基层党组织不需要填写；                                                                                                                2、各单位在今年党员组织关系集中排查、党员违纪违法排查清理等工作中对不合格党员已按相关程序进行组织处置、给予党纪处分的，不列入本次统计范围内；

	3、民主评议后对不合格党员进行处置，应按照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关于做好处置不合格党员工作的通知》（中组发[2014]21号）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做好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党员规范管理和组织处置工作的通知》（中组发[2016]30号）的相关要求执行；

	4、流动党员原则上应回原所在单位党组织参加民主评议，如果流动期间适逢外出所在地或单位党组织开展民主评议党员活动，可以参加学习、接受教育，但不能以此代替回原单位党组织参加民主评议；

	5、预备党员应参加民主评议，但不评定具体等次。在民主评议中认为预备党员不符合党员标准需要进行组织处理的，可结合实际进行，如开展批评教育、延长预备期、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等；

	6、不合格党员中，除名人数应包括因开除党籍除名的人数，限期改正人数应包括受开除党籍以外受到其他党纪处分的人数；

	7、主要表间关系：11=15+16+17+18；18=19+20+21+22；21≥29；19≥25+26+27+28；24=25+26+27+28+29。


[image: image1.jpg]